
2024 年 5 月 27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先行先試」計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收費）「先行先

試」計劃的觀察和結果。   
 
 
背景  
 
2. 垃圾收費在本屆政府上任前，已獲制定成為法律。為了迎

接這個挑戰，今屆政府加大力度提速加強回收配套。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在廚餘量較多的公私營處所（包括食物工場、街市、熟

食中心、批發市場、醫院、政府設施、大專院校、學校午膳供應

商、酒店、商場、公共屋邨、私人屋苑等）設立收集點，數目由

2022 年中約 170 個，大幅增加至現時超過 1 100 個。在收集家居

廚餘方面，環保署自 2022 年底差不多由零開始在公共屋邨安裝智

能廚餘回收桶，至今已在全港八成（171 個）公共屋邨安裝了合共

605 個智能廚餘回收桶，預計可於 8 月在全港所有公共屋邨完成

安裝。環保署亦自去年年底開始，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

大型私人屋苑安裝智能廚餘回收桶。此外，環保署開始為地舖食

肆試行收集廚餘（包括在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的垃圾站和餐廳密

集的區域設立食肆廚餘收集點）、在政府場所（包括「綠在區區」、

垃圾站、公眾街市）設立公眾廚餘收集點等，務求全力擴大本港

的廚餘回收網絡。透過上述措施，家居廚餘回收量由 2022 年 7 月

時每日只有 1.4 公噸大幅增加至現時每日約 55 公噸，增加約 38
倍。整體廚餘回收總量由 2022 年每日約 135 公噸增加至現時約每

日 260 公噸，增幅約一倍。  
 
3. 除此之外，政府亦已提速提效加強回收和源頭減廢。政府

持續擴展社區回收網絡「綠在區區」，公共收集點由 2022 年 7 月

約 160 個增至現時約 220 個。在 2023 年中，環保署開始陸續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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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公共屋邨開設「綠在區區」回收便利點，方便居民進行回收，服

務覆蓋約 120 萬人口，至今已有 45 間開始營運，預計全港公共收

集點的數目將在 2024 年 8 月進一步增加至約 500 個。「綠在區區」

在 2023 年收集超過 26 000 公噸的回收物，相比 2022 年（約 20 
300 公噸）上升約三成。此外，我們亦計劃訂立具共同法律框架的

生產者責任計劃條例草案，並陸續制定相關的附屬法例，以推進

涵蓋塑膠飲品樽和紙包飲品盒、電動車電池、汽車輪胎和鉛酸電

池等的各項生產者責任計劃。這些生產者責任計劃不但有助提高

有關廢物（尤其是廢塑膠）的回收率，更有助本地回收業的發展，

令整體回收配套更完善。  
 
4.  由於實施垃圾收費會直接影響全港 700 多萬巿民，政府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推行「先行先試」計劃，務實、深入和細緻地

檢視不同人士（包括垃圾產生者、前線清潔員工、垃圾收集商等）

在實行垃圾收費下於不同場景棄置垃圾的流程和實際操作，以及

收集他們的意見和觀察他們對實行垃圾收費的準備程度，並整理

和分析相關數據。  
 
 

垃圾收費「先行先試」計劃  
 
5.  「先行先試」的目標群組均聚焦在執行上有較多疑問的組

別和類型的相關處所，當中包括公私營住宅、「三無」大廈、商場、

食肆及院舍等，合共 14 個試點處所。所選處所亦包括有不同垃圾

收集模式（例如垃圾槽或各樓層後樓梯收集垃圾）；回收配套（例

如一般三色回收桶及廚餘回收）；管理模式（例如管理公司和業主

立案法團）；及經營模式（例如津貼或私營的院舍）等。詳細「先

行先試」處所名單見附件一。  
 

6.  在為期約兩個月的試行期間，政府向所有試點提供免費指

定袋和標籤。每一個試點均有環保署專隊負責記錄垃圾收集流程、

運作安排、涉及的問題和需要解決的事項，以及市民、食肆和院

舍從業員等對於流程的認識、參與度和各持份者的意見、廢物產

生量、處理垃圾的成本負擔等，以求全面探討垃圾收費實施時可

能遇上的問題。同時，政務司副司長領導跨部門小組監督整體「先

行先試」計劃的工作及檢視「先行先試」的結果，讓政府更掌握整

體情況及務實地為垃圾收費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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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試」計劃的結果  
 
指定袋使用率  
 
7.  「先行先試」計劃整體情況大致按計劃進行。多個試點群

組（包括食肆、院舍、政府大樓）領取免費指定袋的百分比達至百

分之一百，而商場及公私營住宅（包括「三無」大廈）試點則達至

約八至九成以上。指定袋使用率方面，於 14 個試點當中，基於相

關管理層的要求，院舍、食肆和政府大樓等一般都全部合規，商

場的使用率大致約七成。住戶的指定袋使用率則頗為參差，公營

房屋及私人住宅的使用率平均只有約兩成至五成多不等，「三無」

大廈的平均使用率只有約兩成。  
 
垃圾棄置量  

 
8.   垃圾棄置量方面，有部份試點（包括住宅、院舍、食肆、政

府大樓）與試行前相比，棄置量減少約一至兩成不等，而回收物

種類及數量亦有所增加（例如廚餘、玻璃樽等），其他試點的垃圾

棄置量及回收量則未見有明顯變化。詳細數據載於附件二。  
 
 
持份者主要反饋意見  
 
問卷調查  
 
9.  「先行先試」問卷調查於「先行先試」計劃開始後第三個星

期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收集不同持份者（包括住戶、清潔工、物業

管理和商業營運者等）的意見和試行經驗，好讓政府深入掌握推

行垃圾收費的落地情況和不同相關群組的準備就緒程度。  
 

10.  為提升意見調查的獨立性，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邀

請了當區區議員參與問卷調查的工作，目的是希望他們能較政府

人員更有效、獨立和客觀地收集民間的意見，並如實向政府反映。

環保署和民政事務總署協助安排相關區議員到試點處所，以面對

面方式訪問公私營住宅的居民、清潔工和院舍／食肆員工等。顧

及有部分住宅居民在議員到訪期間未能接受面對面的問卷調查，

調查問卷亦放置於各住宅單位的信箱，以收集他們的意見。至於

涉及公司及機構負責人的問卷調查，則按他們建議形式填寫及交

回問卷，讓更多人願意參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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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區議員協助政府於試點以不記名方式進行的「先行先試」

問卷調查，合共收集了約 750 名不同持份者（包括居民、清潔工、

物業管理和商業營運者等）的意見，讓政府深入掌握推行垃圾收

費的落地情況及不同群組的準備就緒程度。不同試點群組參與「先

行先試」問卷調查的回應比率由 24%至 100%不等 1，詳細數據見

附件三。問卷所收集的意見，大致與環保署專隊在試行期間所觀

察及聽到持份者的反饋意見相若。  
 
12.  綜合各持份者的主要意見如下：  
 

（一）  住戶（包括私人住宅、公營房屋及「三無」大廈住戶）  
 

i. 指定袋收費過高，增加市民經濟壓力；  

ii. 政府指引和指示不夠清晰，不理解立法原意是要推動

減廢回收。應加強宣傳教育市民減廢及正確回收，才

實行垃圾收費；  

iii. 應先增加或加強回收配套（特別是廚餘回收桶）；及  

iv. 大型垃圾難處理；大型垃圾收集點不足，造成不便。  

 
（二）  清潔／前線員工  
 

i. 大部分表示實行垃圾收費有難度，工作量及時間增加、

工作變得複雜和改變工作流程帶來不便，同時需要很

長時間了解和適應；  

ii. 應加強宣傳教育市民減廢及正確回收，減少需「執手

尾」的額外工作及避免與商戶或住戶爭拗；  

iii. 分辨違規垃圾方面，清潔員工可以從垃圾袋的顏色分

辨，但要確認大型垃圾已貼上指定標籤會有困難；及  

iv. 有清潔工表示垃圾收費實施後不會再從事清潔行業。  

  

                                                      
1 問卷調查回應率：試點居民（公私營住宅 及「三無」大廈）約為 24%；商場商戶約為 65%；

清潔員工／前線員工約為 77%；處所負責人／物管公司／清潔承辦商均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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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場商戶  
 

i. 認為在經濟環境差的情況下實行垃圾收費是勞民傷財； 

ii. 應先增加或加強教育及回收配套設施（特別是廚餘回

收桶），否則完全不能減少垃圾量及增加店舖開支；及  

iii. 沒有合適位置、工作繁忙沒有時間作分類回收。  

 
（四）  處所負責人／物管公司／清潔承辦商  
 

i. 要增加額外人手、營運成本增加，日常垃圾的棄置量並

非完全可以控制；  

ii. 難以監控違規垃圾，若當面提醒或勸喻，可能會引起衝

突；  

iii. 令員工要以雙倍時間處理合規袋及違規袋，工作量大

增；及  

iv. 指定袋收費過高，違規垃圾需要「執手尾」。於現時較

差的經濟環境下，增加財政壓力，對遵守法例的住戶／

商戶造成不公平。  

 
（五）  其他觀察  

 
13.  院舍、食肆和政府大樓等地點基於相關管理層的要求，全

部都轉用指定袋棄置垃圾；商場的店舖使用率大致達到七成。然

而，在公私營住宅和「三無」大廈，即使政府免費提供指定袋，使

用率也只是由兩成至約五成多不等，更隨著時間逐步下降。  
 
14.  與「三無」大廈相比，由物管公司處理垃圾的大廈和公共屋

邨，對於指定袋的使用的結果比較理想。由於有物管公司和清潔

工處理大廈的廢物，是否用指定袋對居民的影響不會太大。同時

這些有管理的大廈，在「先行先試」計劃以前也定期分發垃圾袋

給居民和設有回收設施，所以居民使用指定袋和普通垃圾袋的流

程並沒有太大分別。  
 

15.  在「先行先試」計劃中，我們發現現時居民處理垃圾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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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前線清潔員工的工作流程；商戶、食肆和院舍的營運操作，都

因應長久以來免費棄置垃圾而有著各自根深蒂固的習慣或運作模

式。當實行垃圾收費後，市民和不同行業實際上都需要時間逐步

改變其固有的日常習慣、思維、營運及操作模式等。  
 
 
「先行先試」計劃整體觀察  
 
16.  總括來說，不少居民反映認為垃圾收費擾民，亦有表示收

費太貴，負擔很重。擔心法例生效後會增加四處亂抛垃圾的情況，

尤其是在缺乏物業管理的「三無」大廈附近和舊區，會產生市容

衞生的問題。至於前線清潔工，大部分均表示因需要另外處理沒

有用指定袋包妥的違規垃圾以致工作量大增以及非常辛勞，亦有

表達擔心法例執行後會與居民產生糾紛甚至誤墮法網，更有個別

工人表示會因此轉職。食肆、商戶和院舍管理層則普遍表示垃圾

收費會對經營成本構成壓力，亦建議改善大型指定袋的設計，方

便使用和包裹垃圾。  
 
17.  廚餘佔香港總體棄置廢物的三成。廚餘回收成本高，而現

時整體的廚餘收集點的數量和覆蓋度仍不足。不少居民普遍認為

需要一個便民的回收網絡，讓市民可以透過回收廚餘來減少棄置

垃圾的費用。同時，仍有不少市民不理解按袋收費對減廢的效用，

覺得要求每家每戶預購指定袋包妥垃圾才可丟棄垃圾會導致使用

更多膠袋，與減少使用塑膠的環保政策背道而馳。  
 
18.  另外，不少試點的住戶、院舍負責人、商場商戶都表示所屬

的處所不會接收大型垃圾。在使用指定標籤的住宅樓宇／私人屋

苑也有不少爭議，例如清潔工表示現實難以逐一檢查是否每件大

型垃圾都已貼上標籤、住戶使用了指定標籤後，物管公司仍額外

收取費用（例如運輸費）是否合理、把不同類型的大型垃圾綑綁

一起可否只用一個指定標籤等。市民認為難以掌握垃圾收費實施

後棄置大型垃圾的方法並覺得措施擾民。  
 
 
徵求意見  
 
19. 請委員備悉上述「先行先試」計劃的報告，並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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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生態局 (環境科 ) 
環境保護署   
二零二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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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先行先試」計劃處所 

 
處所 備註 
1. 西九龍政府合署 
 

• 政府辦公室 
• 分南北兩座大樓，涉及約 2 500 名員工 

2. 荃灣滿樂大廈 
 

• 由香港房屋協會管理 
• 滿樂大廈共有 4 座大廈，其中安寧樓被納

入「先行先試」計劃，涉及約 450 戶 
3. 柴灣連翠邨 •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 

• 單幢大廈屋邨，涉及約 300 戶 
4. 九龍城成龍居 • 有業主立案法團 

• 單幢式住宅大廈，涉及約 140 戶 
5. 深水埗北河街 15 及 17 號 • 「三無」大廈，樓高七層，涉及約 30 多戶 

• 沒有聘請清潔工 
6. 深水埗長沙灣道 58 號 • 「三無」大廈，樓高五層，涉及約 10 多戶 

• 有聘請清潔工 
7. 大埔新達廣場 

 
• 與港鐵大埔墟站相連的購物中心，涉及約

100 家商店和食肆 
8. 屯門卓爾廣場 • 鄰近港鐵屯門站及輕鐵蔡意橋的購物中

心，涉及約 50 家商店和食肆 
9. 新生精神康復會屯門長期

護理院 
• 殘疾人士津助院舍 
• 提供 210個高度照顧宿位，工作人員約 100

名 
10. 屯門嘉濤耆樂苑 • 私營安老院 

• 提供 170 個護理安老宿位，工作人員約 70
名 

11. 旺角鋿晶館 • 中式酒樓 
• 座位數目約 90 個 

12. 新蒲崗新光宴會廳 • 中式酒樓 
• 座位數目約 600 個 

13. 大家樂 
(金鐘海富中心分店） 

• 速食店 
• 座位數目約 200 個 

14. 大圍漢年茶餐廳 • 茶餐廳 
• 座位數目約 40 個 

 
 



附件二 
 

「先行先試」收集的運作數據及資料 
 

試點群組 領取指定袋 
百分比 

平均垃圾棄置量 (公升/日) 
(與試行前比較) 

平均指定袋使用率 
(%) 

回收情況與試行前比較 

公營房屋及

私人住宅 
(約 880 戶) 

94 – 97% 約 1 500 – 4 000 
(個別試點減少約 10%，其

他則相若) 

約 20 – 56%  個別試點新增了廚餘回收，其

他各項回收量相若 
 有居民會將回收物送往「綠在

區區」 

三無大廈 
(約 50 戶) 

約 80 – 94% 約 100 – 450 
(相若) 

約 20% 不適用 

商場 
(約 155 商

戶) 

95 – 100% 約 20 000 
(相若) 

約 70%  個別試點的廚餘回收量有所

增加，個別試點新增了玻璃樽

回收，其他各項回收量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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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 
(四間) 

100% 約 600 – 6 000 
(個別試點減少約 10%，其

他則相若) 

約 80 – 100%  個別試點新增了廚餘回收和

玻璃樽回收 

院舍 
(兩間) 

100% 約 2 600 – 3 500 
(減少約 10 – 20%) 

100% • 個別試點新增了三色回收桶、

廚餘回收、玻璃樽回收等，其他

各項回收量相若 

政府大樓 100% 約 18 000 
(減少約 10%) 

100% • 回收類別亦由五種（廢紙、塑

膠、金屬、玻璃樽和充電池）增

加到八種（增加了四電一腦、光

管／節能燈管及小型電器） 



附件三 
 

問卷調查的詳細數據 
 
試點的居民 

 
1. 綜合公營房屋、私人住宅及「三無」大廈居民的問卷調查結果，94%2

的受訪者表示有領取指定袋，當中六成會每次及經常使用指定袋棄置

垃圾，兩成只是有時使用，約一成五甚少及從不使用。 

(a) 就棄置垃圾量方面，七成受訪居民表示沒有改變，約兩成表示有

輕微或大幅減少，一成以下表示有輕微或大幅增加； 

(b) 至於家居附近的回收設施的足夠程度，接近四成居民表示足夠，

兩成五表示一般，三成五表示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只有約三成

受訪居民表示因計劃輕微或大幅增加回收量，六成表示沒有改變； 

(c) 就遵從實行垃圾收費，約四成五表示困難及十分困難，約四成表

示一般，約一成五表示容易或十分容易；及  

(d) 就改變生活習慣／熟習垃圾收費的執行細節，約六成表示需要及

非常需要更多時間，兩成表示無所謂，約兩成表示不需要及完全

不需要更多時間。當中，約兩成表示需要半年或以上，約兩成表示

需要 1 至 2 年，約一成表示需要 3 至 4 年，約兩成表示需要 4 年

或以上，餘下三成沒有回答。 

 
2. 綜合居民的主要意見及建議槪括如下： 

(a) 指定袋收費過高，增加市民經濟壓力； 

(b) 建議取消垃圾收費或讓社會充分了解和準備，不宜如期在 8 月 1
日推行； 

(c) 認為政府指引和指示不夠清晰，不理解立法原意是要推動減廢回

收。建議應加強宣傳教育市民減廢及正確回收，才實行垃圾收

費； 

(d) 建議應先增加／加強回收配套（特別是廚餘回收桶）； 

                                                      
2 6%受訪居民沒有參與先試先行的原因：誤解先試先行需要付費買指定袋，認為試行浪費金錢；舊垃圾

袋還沒用完，因環保原因，打算用完舊垃圾袋再參加；沒有空閒時間參與；宣傳不足，不知道／不清晰

先試先行計劃；以為8月1日才開始實行垃圾收費，並且不清晰相關政策；不在港／麻煩，不想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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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指定袋棄置垃圾更不環保（如袋中袋問題），建議容許購物

或外賣所得膠袋可用作棄置垃圾，以免浪費膠袋； 

(f) 認為大型垃圾難處理／大型垃圾收集站不足，造成很多麻煩； 

(g) 垃圾收費操作上太繁複，清潔員工難追溯不合規垃圾的源頭／加

大清潔員工的工作量； 

(h) 對垃圾收費執法監察機制存疑，沒有監管分類回收實際等於零執

法；及  

(i) 「三無」大廈居民尤其關注執法問題，擔心日後正式垃圾收費後

會有住客將垃圾棄置在天台和梯間，造成環境衛生問題。 

 
試點的清潔員工／前線員工 

 
3. 住宅清潔員工 – 共 13 名清潔員工（包括「三無」大廈 2 名臨時清潔

員工）受訪 

(a) 有 2 位表示垃圾收費實施後不會再從事清潔行業，其他則會繼續

從事清潔行業； 

(b) 大部分表示實行垃圾收費有難度及很困難，主要因為工作量及時

間增加、工作變得複雜和改變工作流程帶來不便，同時需要很長

時間了解和適應； 

(c) 主要意見均集中在工作量，實行垃圾收費要用多一倍時間處理日

常工序，要求住户遵從實行垃圾收費也有難度；及  

(d) 有清潔員工特別表示因他們大多是住在同一屋苑或附近，即使垃

圾收費後亦不會舉報違規行為，擔心仍會引起與住戶之間的衝

突，增加工作困難。 

 
4. 院舍清潔員工 – 共 10 名清潔員工受訪 

(a) 有 1 位表示垃圾收費實施後不會再從事清潔行業，其他則會繼續

從事清潔行業； 

(b) 4 位表示實行垃圾收費有難度及很困難，亦對日常工作流程有影

響，主要因為工作量及時間增加、工作變得複雜，同時需要很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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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了解和適應，不過另外 6 位認為實行垃圾收費對日常工作沒有

大影響；及  

(c) 一間院舍員工希望增加回收配套，包括廚餘及三色桶。此外，有 3
位清潔員工建議不應推行垃圾收費。 

 
5. 商場清潔員工 – 共 15 名清潔員工受訪 

(a) 有 1 位表示垃圾收費實施後不會再從事清潔行業，其他則會繼續

從事清潔行業； 

(b) 大部份表示實行垃圾收費有難度，亦對日常工作流程有非常大的

影響，主要因為工作量增加、變得複雜和改變工作流程帶來不便； 

(c) 主要意見均集中在商戶的教育，如商戶能夠做好使用指定袋包紮

垃圾及乾淨分類回收，會減少清潔員工要「執手尾」的額外工作及

避免與商戶有爭拗。即使清潔員工熟習流程，也需要商戶充分了

解和遵守法例，才能配合推行垃圾收費，否則只難為前線清潔員

工；及  

(d) 他們亦建議要改善指定袋的設計，便利人員更易紮實袋口。 

 
6. 政府合署清潔員工 – 共 36 名清潔員工受訪 

(a) 所有清潔員全均表示實行垃圾收費沒有難度，並會在推行垃圾收

費後繼續從事清潔行業，亦不認為工作變得複雜、不便或有額外

工作量；及  

(b) 當中 34 名清潔員工表示已適應有關操作。他們的主要意見均集中

在指定袋的使用及設計問題，例如袋太淺、難打結、底部太窄等技

術運作細節。 

 
7. 食肆前線員工 – 共 11 名食肆員工受訪 

(a) 有 9 位表示實行垃圾收費有難度及很困難； 

(b) 有食肆員工表示使有指定袋跟以往的垃圾袋差不多，工作模式上

只是將原用的垃圾袋換成指定袋，因此日常工作流程分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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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食肆員工表示做分類回收麻煩，令工作量大增，例如本來只負

責洗碗掉垃圾，現在要分類廚餘、玻璃、鋁罐等額外工作，而且廚

餘垃圾較重亦有魚骨等尖刺物，會刺傷手及令指定袋容易穿； 

(d) 有食肆員工表示以往不太注重廚餘回收。先行先試期間，廚餘分

類比以往做得更多、更仔細，所以回收量多了大約一半；及  

(e) 有食肆員工認為垃圾收費令前線員工加大工作量，又增加了商業

成本，要求取消垃圾收費。 

 
試點商場的商戶 

 
8. 商場商戶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6%的受訪商戶表示有領取指定袋，當

中七成會每次或經常使用指定膠袋棄置垃圾，約一成五只是有時使用，

約一成甚少及從不使用。 

(a) 就棄置垃圾量方面，約六成的商戶表示沒有改變，約兩成表示有

輕微減少或大幅減少，其餘兩成表示有輕微增加或大幅增加； 

(b) 至於商場的分類回收設施，約三成商戶表示足夠，約五成表示一

般，其餘兩成表示不足夠。只有約兩成商戶表示因計劃輕微或大

幅增加回收量，七成表示沒有改變回收量； 

(c) 就遵從實行垃圾收費，六成表示困難及十分困難，約三成表示一

般，一成表示容易及十分容易；及  

(d) 就改變生活習慣／熟習垃圾收費的執行細節，約六成表示需要及

非常需要更多時間，約一成表示無所謂，兩成五表示不需要及完

全不需要更多時間。當中，約兩成表示需要半年或以上，約兩成表

示需要 1 至 2 年，約一成表示需要 3 至 4 年，約兩成五表示需要

4 年或以上，餘下約兩成五沒有回答。 

 
9. 綜合商場商戶的主要意見及建議槪括如下： 

(a) 認為在經濟環境差的情況下實行垃圾收費，是勞民傷財，建議推

遲執行或取消計劃。同時認為政府推行得太急，欠缺教育及周詳

計劃和沒有配套，令大眾難以適從； 

(b) 建議應先增加／加強回收配套設施（特別是廚餘回收桶），否則完

全不能減少垃圾量及增加店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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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議應加強宣傳教育商戶、職員如何正確分類垃圾及回收； 

(d) 指定袋的物料質量不好、容易爛、設計不便，相比平常用的需要更

多，反而更加浪費膠袋，以致更加不環保； 

(e) 沒有合適位置、工作崗位沒有時間作分類回收；及  

(f) 建議容許平時所得的膠袋可用作棄置垃圾。 

 
處所負責人／物管公司／清潔承辦商 

 
10. 公營房屋 – 處所負責人／管理公司及清潔承辦商對實行垃圾收費困難

的主要原因是: 

(a) 額外開支問題和難以確認違規住户，若當面提醒／勸喻，會引起

衝突。監察非法棄置問題而安裝閉路電視的費用較高，而且若當

面提醒／勸喻違規住户，會引起衝突； 

(b) 會因垃圾收費而需要增加人手約 15 - 30%。建議政府對屋邨物管

包底違規情況下提供津貼和補貼； 

(c) 清潔承辦商認為應教育居民，由源頭配合包括遵守法規和分類回

收。因爲前清潔員工不能直接指責違規住戶的作爲，擔憂全面實

施時沒有足夠的監督，市民守法的情況可能會不理想；及  

(d) 垃圾收費會令員工要以雙倍時間處理合規袋及違規袋，工作量大

增，亦要花更多體力去處理，容易引起體力勞損。 

 
11. 私人住宅 – 管理公司及清潔承辦商對實行垃圾收費困難的主要原因

是: 

(a) 增加額外人手及營運成本和難以監控違規垃圾。管理公司不希望

因處理違規垃圾過程中與住戶發生衝突及磨擦，嚴重影響物管同

事及住戶關係之餘，亦有機會影響大廈管理合約； 

(b) 管理公司及清潔承辦商均表示會因垃圾收費而需要增加人手約 5 - 
10%，亦會從而加管理費約 15 - 20%； 

(c) 管理公司認為指定袋收費過高，倘違規垃圾嚴重過多，則亦需要

大廈以包底形式收取。於現時較差的經濟環境下，不但增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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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壓力，使住戶百上加斤之餘，更會被遵守法例的住戶認為

不公平處理，影響社會和諧；及  

(d) 建議可效法其他國家徵收消費稅（可減少無謂消費），或以每戶人

頭徵收垃圾費。 

 

12. 院舍 – 各負責人表示對於遵從垃圾收費的困難主要原因是 

(a) 需要增加額外人手、營運成本增加及未能大幅減少垃圾量。各負

責人均認為垃圾收費為員工帶來額外工作量，因而需要增聘人手

約 5 - 30%及營運成本，從而會增加服務收費約 5 - 20%； 

(b) 院舍負責人亦表示垃圾收費在院舍內涉及不同層面的參與者，大

家接受的程度不同、習慣不同，有些難以改變。管理層以行政支出

為本，希望盡量減少指定袋的支出，但前線同事及院友較注重執

行及衛生問題； 

(c) 負責人認為因經濟誘因，在須自資購買指定袋的情況下會願意源

頭減廢，例如回收廚餘等，但部份日常垃圾如尿片和防疫用品並

未能因此而有所減少； 

(d) 負責人指出如將增加成本全數指定袋的支出轉嫁予院友，會對本

身經濟能力已較低的院友或其家人構成一定程度的經濟負擔；及  

(e) 院舍負責人建議增加鄰近院舍的回收配套，以便利院舍進行回收。

因院舍有大量廚餘，配套／支援上需要上門回收廚餘服務。 

 
13. 商場管理公司認為現時營商環境非常差，並不是實行垃圾收費的時機。

實行垃圾收費困難的主要原因是 

(a) 需要增加額外人手及營運成本、難以找出違規商戶、舉報違規商

戶會增加磨擦、商場需要「執手尾」處理商戶、顧客的違規垃圾，

造成沉重的財政壓力，亦會令更多人違規，逃避責任，令垃圾收

費名存實亡。這些困難需要所有持份者合作及遵守法例，並非只

靠物管公司熟習流程便可理順垃圾收費的執行細節； 

(b) 商場管理公司亦認為政府的回收設施及配套不足（例如發泡膠

回收），並不便利商戶進行廢物分類及回收。管理公司會因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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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而增加管理費，但未能估算增加的比率，最終成本只會轉嫁

商戶／市民；及  

(c) 清潔承辦商認為即使清潔員工熟習流程，也需要社會充分了解

和遵守法例。清潔承辦商表示清潔員工每天都需要分揀垃圾，加

重了工作量。而且要遷就垃圾車到場收垃圾的時間，一旦趕不及

分類和重新包好垃圾，這些垃圾就要待翌日再處理，十分影響工

作流程。在現時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下，亦難以再增聘人手。 

14. 四間食肆負責人均表示 

(a) 垃圾收費會增加營運成本，但不會因此而增聘人手； 

(b) 各負責人都表示垃圾收費會為員工帶來額外工作量，但不至會

令食肆員工流失。其中一間食肆負責人表示會因垃圾收費而加

價（增幅<5%），另外三間食肆負責人都表示暫時不會加價，

長遠有待觀察； 

(c) 其中一間食肆負責人表示實施垃圾收費後，食肆亦不會分類回

收，因為現時的人手亦不足。如果要做分類回收，需要另請一個

員工做，比使用指定袋的成本高很多； 

(d) 其中一間食肆負責人表示於高峰市段來臨前，或者處理垃圾服

務商到來時，分店同事都習慣清空所有垃圾箱，因此單單指定袋

費用比預期多出約 2 倍，增加營運開支； 

(e) 其中一間食肆負責人認為垃圾收費困難主要是裝滿的濕垃圾

（廚餘）很重，同時一些不能回收的污糟大紙皮，因尺寸太大

放不入指定袋；及  

(f) 有食肆負責人認為廚房員工工作很忙，無時間做分類回收，亦未

必會跟從。整個飲食業廚房員工很缺人，如果額外增加工作量給

廚房員工，恐怕會有流失。 

 
15. 政府合署的管理公司表示沒有特別意見，只希望指定袋價錢能減一半，

以協助大家適應計劃才逐步增加費用；清潔承辦商認為需要額外半年至

一年時間適應垃圾收費，熟習執行的細節。 

 




